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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部、中心、有关部门：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间定在第20周（1月12日—1月20日）。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的安排，为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卷命题及试卷送审

（一）送审试卷

1．送审范围：所有本科专业主干课程（均出A、B两套考试试卷）。

2．命题要求及试卷规范：根据院《考试命题及阅卷工作规范》要求，命题的内容要覆盖面广、结构合理、题型多样（试题类型原则上不得少于4种），专转本A、B两套试卷中内容不得重复，其他试卷内容重复率不超过30%。命题时试卷抬头按学校统一的格式要求，每类题型均应标明总分值及小题分值。纸型为统一的单页A4纸。
3．试卷送审要求：所有试卷均要另附评分标准和答案，试卷后要附教学内容和参考书目。每个专业要附“送审试卷目录”。

4．交卷时间：请各院（系）、部、中心在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前将试卷交至教务科，交送前各单位下属教研室（组）必须先行审核，确保命题规范，无格式错误。为确保送审试卷能尽快送出审核并及时返回后做修改并印刷，各院（系）、部、中心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按格式要求上交试卷。

（二）其他试卷

1．命题对象：凡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考试课程均应根据教学大纲出A、B两套考试试题，公共必修课应统一命题。

2．命题要求及试卷规范：根据院《考试命题及阅卷工作规范》要求，命题覆盖面广、结构合理、题型多样（试题类型原则上不得少于4种）。命题时试卷抬头按学校统一的格式要求，每类题型均应标明总分值及小题分值，A、B两套试卷中内容重复率不得超过30%。纸型为统一的单页A4纸，印刷时双页拼成8K。

3．试卷审核：试卷命题结束后交系相关负责人审核并签字，同时填写《试卷审核表》。

4．交卷时间：交卷时请将《试卷审核表》、《试卷印刷单》及试卷目录连同试卷一起交至教务科，交卷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14日（星期三）。
二、考试组织工作
1.认真组织和安排监考工作
考试实施换系监考。各院（系、部）按照监考安排表要求安排监考教师，并通知监考教师监考场次和考场地点，于开考前15分钟到教务科、浦口校区、小行校区教学办领取试卷和考场记录；待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及考场记录交还教务科或分校区教学办。
2.协力做好监考全过程的工作。

各院系应做好学生的教育宣传工作，要求所有学生严格遵守考生规则，规范考试。提前告知学生必备的考试用品和工具。

监考教师应严格遵守监考规则，组织学生按照学号顺序和规定间距就坐，认真监考、维持考场秩序。
相关院系及监考教师应和教务处协力做好考试结束以后的收卷和交接试卷工作，切忌发生遗漏试卷或试卷交接不到位等现象。

3.积极做好考试保障工作

教务处负责调用全院教室，协同后勤管理处组织人员提前布置考场座位、清理考场（地面、桌面、黑板、门窗等），并逐一检查，确保考试环境整洁有序。

教务处应根据考试安排表排定分校区考试期间班车时间表，后勤管理处负责落实班车安排。
三、阅卷及成绩登记工作
考试结束后一周内，任课教师应根据《考试命题及阅卷工作规范》要求，及时完成阅卷工作并将学生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同时做好期末考试试卷分析与总结评价工作。
严禁随意更改学生成绩，否则按教学事故论处；若判卷或评分有误，应由任课教师说明情况，院系审核，主管教学院长批准，由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并由教务处教务科备案后更改纪录。
各院系应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切实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
2012年11月26日
